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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大宗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晚，公司收到公司股东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人寿”）发送的《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一致

行动人所持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通知》。长城人寿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在二级市场上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了一致行动人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以

下简称“资本运营中心”）、北京华融综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综合”）、

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基础”）和北京富景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景文化”）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转让情况 

股份转让方：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北京华融综合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富景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受让方：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原因：一致行动人之间股份归集，便于统一管理 

转让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大宗交易） 

转让数量：89,026,2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785% 

转让价格：8.53 元 

成交时间：2019 年 9 月 6 日 

2、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资本运营中心成立于 1992 年 9 月，注册资本 232 亿元。资本运营中心是全

民所有制企业，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持有其 100%股权，是资本运营中心的出资



 

人和实际控制人，同时资本运营中心持有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融街集团”）67.43%的股权。  

华融综合成立于 1992 年 7 月，注册资本为 30 亿元。金融街集团持有华融综

合 100%的股权。华融综合的控股股东为金融街集团，实际控制人为西城区国资

委。 

华融基础成立于 2006 年 5 月，注册资本为 79 亿元。金融街集团持有华融基

础 100%的股权。华融基础的控股股东为金融街集团，实际控制人为西城区国资

委。 

富景文化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注册资本为 1975 万元。金融街集团持有富

景文化 100%股权。富景文化的控股股东为金融街集团，实际控制人为西城区国

资委。 

长城人寿成立于 2005 年 9 月，注册资本为 55 亿元。金融街集团直接持有长

城人寿 15.13%的股权，通过其下属企业间接持有长城人寿 35.56%的股权，金融

街集团合计直接或间接持有长城人寿 50.69%的股权。长城人寿的控股股东为金

融街集团，实际控制人为西城区国资委。 

因此，长城人寿与资本运营中心、华融综合、华融基础、富景文化之间因股

权控制关系而构成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转让属于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份转让。 

3、本次股份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前，金融街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930,708,153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1.14%；资本运营中心持有公司股份 68,417,0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9%；

华融综合持有公司股份 6,367,5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华融基础持有公

司股份 6,340,3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富景文化持有公司股份 7,901,3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长城人寿持有公司股份 62,818,313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10%（2019 年 7 月 4 日公司发布《关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的公告》，长城人寿该次增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55,388,3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5%；2019 年 7 月 4 日后至本次股份转让前，

长城人寿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7,429,959 股，占公司总股本 0.25%）。金

融街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82,552,6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2%。 

本次股份转让后，金融街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930,708,153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1.14%；长城人寿持有公司股份 151,844,5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8%。资

本运营中心、华融综合、华融基础及富景文化不再持有公司股份。金融街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82,552,6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2%，持股

数量和比例与本次股份转让前保持不变。 

二、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转让为长城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份转让，未导致金融

街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动。 

2、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一致行动人所持金融街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的通知》。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9 日 

 

 


